
学生工作部（学生工作处）

1.学生医疗保险参保

序号：1 责任单位：学生工作部（学生工作处）

服务对象 □教职工 ☑学生 服务方式 □线上 □线下 ☑线上线下相结合

责任科室 综合科 责任人 庞龙

办公地点 桃李楼学生工作部 咨询电话 0834-2580013

办事时间 每年 9 月 1 日至 10 月 31 日；工作日：8:30-11:30，14:30-17:30

办事流程 流程附后

所需材料

办事依据 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费缴纳相关文件，西昌市医保局相关工作规定

注意事项

1.必须在学校规定时间内缴费。（逾期缴费将无法通过学校参保）

2.若未在学校规定时间内缴费，可自行去西昌市医保局参保。（需携带个人身份证、社保卡）

3.建议建档立卡户、低保户等贫困户在户籍所在地参保。（国家针对贫困户有相应优惠政策，学校

属统筹缴费没有优惠政策）

4.若学生在学校参保，需提前中止外地参保信息，因未及时中止外地参保信息导致在学校不能参保，

该后果由学生自行承担。

5.若出现了两地参保成功的情况，并且想退费学校参保，则带上身份证复印件、社保卡、参保成功

证明（参保成功证明仅限在外省参保学生），本人前往西昌市医保局退费。

6.自 2022 年起，学生医疗保险参保费用将不再从学生助学贷款中扣除，由个人自行缴费参保。



1.学生医疗保险参保流程图

学生在“西昌学院财务处”微信公众号缴费

学工部审核参保学生信息，报西昌市医保局参保

（每年 10月 31 日前）

西昌市医保局反馈参保成功及失败学生信息，学工部及时核对
学生参保失败原因，修改后再次上报医保局

学工部将相关资料存档

学工部将最终无法通过学校参保学生名单报计财处退费

计财处反馈缴费名单给学工部



2.学生医疗保险报销

序号：2 责任单位：学生工作部（学生工作处）

服务对象 □教职工 ☑学生 服务方式 □线上 □线下 ☑线上线下相结合

责任科室 综合科 责任人 庞龙

办公地点 桃李楼学生工作部 咨询电话 0834-2580013

办事时间 工作日：上午 8:30-11:30；下午 14:30-17:30

办事流程 流程附后

所需材料

一、西昌市内住院：持本人社保卡自行在医院相应部门进行报销。

二、西昌市外生病住院：将以下材料报至学工部二楼综合科办公室，由工作人员联系西昌市医保局进

行报销。

（一）生病住院所需材料：

1.费用发票；（需要第一联，需有完整鲜章）

2.身份证复印件；

3.社保卡复印件；（①在空白处写上自己的电话号码；②若无社保卡则需提供个人银行卡复印件；③

若为非凉山州的外地银行卡则需在空白处写上该银行的开户行及行号）

4.假期住院证明；（生病住院的时间在二级学院规定的寒暑假放假期间内才需提供该证明）

5.出院证明；（需有完整鲜章）

6.费用；（需有完整鲜章）

（二）外伤住院所需材料：（在生病住院报销所需材料基础上增加以下内容）

7.病历；（病案首页、各种检测报告<需有完整鲜章>）

8.入院记录；（或 住院志）此项不等同于入院证

9.出院记录；（或 出院小结）此项不等于出院证明

10.外伤登记表；（个人准备身份证、社保卡的复印件到学工部二楼综合科办公室领取并填写此表）

11.手术记录；（做过手术的需要提供）

12.陈旧性外伤再次入院所发生的医疗费用报销时，还需提供首次入院记录（或首次病历、首次住院

志<此项不等于入院证>）和首次出院结算单。

办事依据 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费缴纳相关文件，西昌市医保局相关工作规定

注意事项

1.身份证、社保卡复印件均为正反两面复印在一张 A4 纸上。

2.所有医院出具的材料均须盖有鲜章的原件。

3.已经报销了“新农合”，则不能继续报销医疗保险。

4.如有疑问请咨询西昌市医保局审核科 0834—3202858。

5.交材料时请留下复印件，以便报销其他保险（学生平安保险)。

6.急诊产生费用的需提供：急诊期间发票、急诊病历（或抢救死亡证明）、抢救记录（或病危通知单）、

急诊费用（有检查费用的还需 提供对应的检查报告）。若医院住院费用已在异地结算，只报急诊费用，

另需提供出院结算单、出院证明、住院发票(复印件即可)。



2.学生医疗保险报销流程图

学生提交医疗保险报销所需各项材料

学工部审核材料

西昌市医保局将报销款项直接拨付学生个人社保卡

学工部将材料报送至西昌市医保局

（学工部每月中旬统一报销，特殊情况除外）

学工部前往西昌市医保局带回医保报销结算单存档



3.新生档案接收

序号：3 责任单位：学生工作部（学生工作处）

服务对象 □教职工 ☑学生 服务方式 □线上 ☑线下 □线上线下相结合

责任科室 综合科档案室 责任人 张文

办公地点 桃李楼学生工作部 咨询电话 0834-2580013

办事时间 每年 9 月初至 10 月初；工作日：8:30-11:30，14:30-17:30

办事流程

所需材料 学生档案、纸质版接收表（一式两份）、电子版接收表

办事依据
《四川省普通高等学校学生档案管理办法(试行)》(川教〔2007〕26 号)

注意事项

1.学生档案需按学号顺序（从小到大）排列，档案袋的顺序与表格上（档案接收表）的顺序排

列一致，并在档案袋的右下角写上“学号”；

2.如果该班有“无档案”的学生，需在表格上注明，并催其尽快补齐。有档案的同学不用标注。

3.档案接收表一个班一式两份，即打印两份。（移交时两份均需签字，学工部档案室存档 1 份，

移交人自己存档 1 份）

招生办接收新生档案

招生办将新生档案发放至各二级学院

各二级学院分班整理新生档案、登记造册（一式两份）

各二级学院将新生档案移交学生工作部档案室

学生工作部档案室清点、核对，归档



4.学生档案查询

序号：4 责任单位：学生工作部（学生工作处）

服务对象 □教职工 ☑学生 服务方式 □线上 ☑线下 □线上线下相结合

责任科室 综合科档案室 责任人 张文、陈俊良

办公地点
安宁校区学生工作部

邛海校区学生工作部
咨询电话

安宁校区：0834-2580013

邛海校区：0834-3958044

办事时间 工作日：上午 8:30-11:30；下午 14:30-17:30

办事流程

所需材料 学生档案查询证明（可在学生工作部网站办事指南版块下载）

办事依据 《四川省普通高等学校学生档案管理办法(试行)》(川教〔2007〕26 号)

注意事项 1.学生不能查询本人档案，由二级学院派专人查询；

2.凡来查阅学生档案者，不得随意拍照记录学生档案内材料信息；

3.查阅学生档案必须出具相关证明，不得自行查阅个人档案材料；

4.查阅档案必须遵守相关规定，严禁涂改、调换或带走档案材料。

联系学生工作部档案室预约查询

填写《学生档案查询申请表》

（需二级学院书记或院长签字，盖院章）

到学生工作部档案室登记、查询



5.毕业生档案暂存学校

序号：5 责任单位：学生工作部（学生工作处）

服务对象 □教职工 ☑学生 服务方式 □线上 ☑线下 □线上线下相结合

责任科室 综合科档案室 责任人 张文、陈俊良

办公地点
安宁校区学生工作部

邛海校区学生工作部
咨询电话

安宁校区：0834-2580013

邛海校区：0834-3958044

办事时间 工作日：上午 8:30-11:30；下午 14:30-17:30

办事流程

所需材料 档案暂存学校申请表（可在学生工作部网站办事指南版块下载）

办事依据 《四川省普通高等学校学生档案管理办法(试行)》(川教〔2007〕26 号)

注意事项 1.各校区学生递交申请表至本校区学生工作部档案室；

2.有材料缺失、入伍、退学、休学、死亡等情形的毕业生档案暂存学校，

不需走申请流程。

学生提出申请，填写《档案暂存学校申请表》

辅导员签字

二级学院书记或院长签字，盖院章

将《申请表》交至学生工作部



6.学生应征入伍服兵役学费补偿贷款代偿申请审批

序号：6 责任单位：学生工作部（学生工作处）

服务对象 □教职工 ☑学生 服务方式 □线上 □线下 ☑线上线下相结合

责任科室 学生资助办公室 责任人 徐雅珮

办公地点 桃李楼学生工作部 咨询电话 0834-2581516

办事时间 工作日：上午 8:30-11:30；下午 14:30-17:30

办事流程 流程附后

所需材料

1.《应征入伍服兵役高等学校学生国家教育资助申请表 1》原件两份；

2.《入伍通知书》复印件一份；

3.学生本人银行卡复印件一份（中国农业银行）；

4.《国家助学贷款借款合同》复印件一份；

5.本人签字的《一次性偿还贷款计划书》原件一份；

6.已偿还的贷款本息银行凭证复印件一份。

办事依据 教育部教育厅关于学生征兵入伍服兵役学费补偿贷款代偿相关文件

注意事项

1.登录全国征兵网，按要求在线填写并打印一式两份，手写、复印无效，

并加盖入伍地县级人民政府征兵办公室公章；

2.复印件均清晰；

3.使用中国农业银行卡。



6.学生应征入伍服兵役学费补偿贷款代偿流程图

学生登录全国征兵网填写申请表，并打印一式两份

申请表带回批准入伍地县级人民政府征兵办审核签字、盖章

到学生工作部资助办公室审核助学贷款材料，审核通过后交二级学院

二级学院收集学生申请材料，统一汇总后上报学生资助办公室

学生资助办公室录入四川省学生资助管理系统并上报省资助中心

到学校计财处审核在校缴纳学费或复学后应该缴纳的学费



7.国家奖助学金申请评定

序号：7 责任单位：学生工作部（学生工作处）

服务对象 □教职工 ☑学生 服务方式 □线上 □线下 ☑线上线下相结合

责任科室 学生资助办公室 责任人 徐雅珮

办公地点 桃李楼学生工作部 咨询电话 0834-2581516

办事时间 每年 9-10 月；工作日：上午 8:30-11:30；下午 14:30-17:30

办事流程 流程附后

所需材料

1.国家奖学金：《国家奖学金申请审批表》、个人申请书、学年成绩单、获

奖、计算机和英语过级证书复印件及《拟获奖学生基本情况》

2.国家励志奖学金：《本专科生国家励志奖学金申请表》、个人申请书、学

年成绩单、获奖及计算机和英语过级证书复印件及《拟获奖学生基本情况》

3.国家助学金：《本专科生国家助学金申请表》、个人申请书

办事依据
按照当年国家教育部、省教育厅发放文件以及《西昌学院本专科生国家奖

助学金评审办法》执行。

注意事项



7.国家奖助学金申请流程图

辅导员组织学生学习国家奖助学金评定文件

符合条件学生申请

班内评选

二级学院审核、公示

学校审核、公示

上报四川省学生资助管理中心



8.省属高校毕业生到艰苦边远地区基层单位就业学费奖补申请审批

序号：8 责任单位：学生工作部（学生工作处）

服务对象 □教职工 ☑学生 服务方式 □线上 □线下 ☑线上线下相结合

责任科室 学生资助办公室 责任人 徐雅珮

办公地点 桃李楼学生工作部 咨询电话 0834-2581516

办事时间 每年 6 月

办事流程

所需材料 按照四川省教育厅相关文件规定执行

办事依据 基层单位就业学费奖补通知文件

注意事项

网上申请（学生资助网）

现场确认（就业所在地教育局）

教育局审核公示

高校审核学籍学费

省资助中心审核汇总



9.学生学费减免申请审批

序号：9 责任单位：学生工作部（学生工作处）

服务对象 □教职工 ☑学生 服务方式 □线上 ☑线下 □线上线下相结合

责任科室 学生资助办公室 责任人 徐雅珮

办公地点 桃李楼学生工作部 咨询电话 0834-2581516

办事时间 工作日：上午 8:30-11:30；下午 14:30-17:30

办事流程

所需材料 申请表、相关支撑材料、减免年度成绩单

办事依据 《西昌学院学费减免管理办法》

注意事项 原则上四年期间申请一次

学生申请

辅导员审签

学院书记（院长）审签

学生资助中心主任审签

分管学生工作校领导审签

学校校长审核



10.学生勤工助学申请审批

序号：10 责任单位：学生工作部（学生工作处）

服务对象 □教职工 ☑学生 服务方式 □线上 线下 线上线下相结合

责任科室 学生资助办公室 责任人 徐雅珮

办公地点 桃李楼学生工作部 咨询电话 0834-2581516

办事时间 每年 3-4 月，每月月初上报勤工助学工资

办事流程

所需材料 勤工助学申报表、勤工助学申请书和协议书（固定岗一式三份）

办事依据 《西昌学院学生勤工助学管理办法》《西昌学院勤工助学实施办法》

注意事项

1.使用学生管理系统进行岗位申报和工资申报；

2.上报勤工助学经费注意金额和时间；

3.领款单和发放表需要一式两份；

4.纸质发放表需要和电子档相一致。

发布岗位信息

学生申请

学院书记（院长）审签

面试择优录用

签订协议



11.特殊困难学生资助专项基金申请审批

序号：11 责任单位：学生工作部（学生工作处）

服务对象 □教职工 ☑学生 服务方式 □线上 □线下 ☑线上线下相结合

责任科室 学生资助办公室 责任人 徐雅珮

办公地点 桃李楼学生工作部 咨询电话 0834-2581516

办事时间 工作日：上午 8:30-11:30；下午 14:30-17:30

办事流程

所需材料 特殊困难基金申请表、相关支撑材料

办事依据 西昌学院特殊困难学生资助专项基金管理办法

注意事项

学生书面申请

辅导员审签

二级学院书记审签

按规定申请资助金额程序审批

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备案



12.心理咨询预约

序号：12 责任单位：学生工作部（学生工作处）

服务对象 □教职工 ☑学生 服务方式 □线上 □线下 ☑线上线下相结合

责任科室 心理健康教育中心 责任人 陈晓冬

办公地点 桃李楼学生工作部 咨询电话 0834-2580236

办事时间 工作日：上午 8:30-11:30；下午 14:30-17:30

办事流程

所需材料 《心理咨询知情同意书 》《个体心理咨询记录表》

办事依据

注意事项 咨询需提前预约，若要取消预约，至少提前一天告知。

预约咨询时间

预约方式：桃李楼一楼，2685263126（QQ），2580236（电话）

签署心理咨询知情同意书

咨询

结束续约下次咨询



13.学生校外住宿申请审批

序号：13 责任单位：学生工作部（学生工作处）

服务对象 □教职工 ☑学生 服务方式 □线上 □线下 ☑线上线下相结合

责任科室 教育管理科 责任人 王泽刚

办公地点 桃李楼学生工作部 咨询电话 0834-2580513

办事时间 工作日：上午 8:30-11:30；下午 14:30-17:30

办事流程

所需材料

特殊原因校外住宿证明材料、校外住宿申请表、房租租赁合同、家长（监护

人）和学生本人的安全责任自负书面承诺、家长（监护人）和学生本人身份

证复印件签字、二级学院检查学生住宿条件材料。

办事依据
《关于进一步加强学生在宿舍外住宿申请管理的补充规定》

（西学院学〔2019〕288 号）

注意事项

学生书面申请 学生填写申请表

家长（监护人）和学生本人的安全责任自负书面承诺、签字按手印

家长（监护人）和学生本人身份证复印件签字按手印

二级学院审核材料、书记同意、在申请表签字、盖章

学生走读或租住房屋、签订合同，辅导员查验房屋质量是否合格

二级学院将所有材料交学生工作部审核，部长同意、签字盖章

特殊原因校外住宿证明，如：医院诊断书



14.毕业生离校手续办理

序号：14 责任单位：学生工作部（学生工作处）

服务对象 □教职工 ☑学生 服务方式 □线上 □线下 ☑线上线下相结合

责任科室 教育管理科 责任人 王泽刚

办公地点 桃李楼学生工作部 咨询电话 0834-2580513

办事时间 每年 6 月；工作日：上午 8:30-11:30；下午 14:30-17:30

办事流程

所需材料

办事依据 毕业生离校手续办理说明

注意事项 注：具体依每年毕业生离校手续办理说明为准

学生登录离校系统

二级学院办理毕业证、学位证、派遣证

学生查看教务处、计财处、图书馆、保卫处办结情况

（如有未办结情况到相应部门现场办理）

学生现场前往宿管科办理退宿

学生离校

一卡通中心线上注销学生一卡通

（如有未办结情况到一卡通中心现场办理）



15.学生日常请假手续办理

序号：15 责任单位：学生工作部（学生工作处）

服务对象 □教职工 ☑学生 服务方式 ☑线上 □线下 □线上线下相结合

责任科室 教育管理科 责任人 王泽刚

办公地点 桃李楼学生工作部 咨询电话 0834-2580513

办事时间 周一至周五（工作日）上午 8:30-11:30 下午 14:30-17:30

办事流程

所需材料

办事依据 西昌学院学生请销假制度

注意事项
电脑：登录 https://xgxt.xcc.edu.cn/，也可西昌学院信息门户，点击学工，进入登录页面。

手机端：进入西昌学院微信公众号，进入服务大厅，点击掌上学工，进入手机端登录界面。

账号：学号 密码：身份证后 8 位及 Xcc#，身份证尾号 X 是大写。

学生登录学生管理系统“请假模块”申请

辅导员审批（1 天）

二级学院学生科审批（2-3 天）

二级学院书记审批（4-7 天）

学生工作部审批（8-14 天）

学生工作部审批、报分管校领导（15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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